承 诺 函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此承诺并保证向贵公司所提交的报名资料是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，没有任何虚假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所提交的有关资料若有不实，由我单位（自然人）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我单位认真阅读并详细了解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的《开封大学校内充电桩运营项目公开招租要求》、《开封大学校内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项目运营合同》，一旦参加拍卖会，即视同为同意开封大学出具的《开封大学校内充电桩运营项目公开招租要求》、《开封大学校内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项目运营合同》。承诺拍卖成交后，严格按照开封大学的《开封大学校内充电桩运营项目公开招租要求》、《开封大学校内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项目运营合同》 来实施、经营，否则我单位将承担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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